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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 000君

銓敘部書函

機關地址： 116 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 之 2 號

傳真： 02-82366497

承辦人：邱君燕
電話： 02-82366476

E-Mail : 16890@mocs.gov.tw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13 日

發文字號：部法二字第 100337 1468 號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話： 所詢公務人員請半 日病假是否須檢附就醫證明一案，復請

查照 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台端民國 100 年 5 月 10 日致本部部長信箱電子郵件 。

二、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（以下簡稱請假規則） 第 3 條第 1 項規

定： 「．．．．．．二、因疾病必須治療或休養者，得請病假，每年

准給二十八日 。 ．．．．．．」第 l l 條第 2 項規定： 「請梭，假、流

產假、陪產假、二日以上之病假及骨髓捐贈或器官捐贈假，

應檢具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。」復查行政程序法第

40 條規定 ： 「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，得要求

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 、資料或物品 。 」準此，

公務人員請 2 日以上之病假應檢證辦理請假事宜，惟服務

機關基於及實給假之需要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40 條規定，要

求請病假未達 2 日者提供必要之證明文件，亦非法規所不

許，併予敘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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